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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1年 10月 21日發訓字第1112510998號令修正發布

一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激發在職勞工自主學習，

鼓勵其參加在職訓練，以提升知識、技能及態度，累進個人人力資

本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年滿十五歲以上，具就業保險、勞工保險、勞

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，且符合

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
（一）具本國籍。

（二）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

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。

（三）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、第四項規定取得居留

身分之下列對象之一：

1.泰國、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。

2.泰國、緬甸、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，且已依就業服

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。

（四）跨國（境）人口販運被害人，並取得工作許可。

　　　　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。

三、參加職前訓練期間，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，不得同時申領本要

點之補助。但於參加本要點相關計畫訓練課程期間，發生非自願性

失業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

四、符合第二點規定之在職勞工參加訓練，三年內最高補助新臺幣（以

下同）七萬元，補助標準如下：

（一）以訓練單位辦理訓練收費標準，補助每一學員百分之五十至

百分之八十訓練費用，其餘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。

（二）學員屬獨力負擔家計者、中高齡者、身心障礙者、原住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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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家庭暴力被害人、

更生受保護人、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

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、逾六十五歲之高齡者、因犯罪行為被

害死亡者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、因犯

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

女之監護人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。

五、訓練單位依本要點辦理在職勞工訓練課程之資格如下：

（一）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大專校院、依法設立並經許可或登記之職

業訓練機構、依法設立之勞工團體、工業團體、商業團體、

農民團體、漁民團體、研究機構、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

等相關團體。

（二）組織章程或執行任務應具有辦理訓練相關之項目，並經本署

所屬分署（以下簡稱分署）核定公告後，始得辦理本方案訓

練課程。

（三）其他資格條件依本署各計畫規定辦理。

六、依本要點補助在職勞工參加之訓練課程分為下列二類：

（一）由大專校院辦理之學分班課程。

（二）由大專校院、職業訓練機構、勞工團體、工業團體、商業團

體、農民團體、漁民團體、研究機構、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

法人等相關團體辦理之非學分班課程。

七、訓練單位為在職勞工辦理訓練課程之產業別，以政府推動之重點產

業為優先，本署研訂之策略性產業及其他產業為輔。其課程內容包

括共通核心職能課程、國際溝通能力課程、運用數位能力課程、研

發創新能力課程、專業技術課程、管理課程。

八、在職勞工參加本要點訓練課程，應以分署核定訓練單位之開訓及結

訓期間為準。

九、訓練單位申請辦理在職勞工訓練，應檢附以下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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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訓練單位基本資料表。

（二）訓練班別計畫表。

（三）訓練計畫總表(含經費規劃) 。

（四）訓練計畫場地資料表。

（五）訓練計畫師資名冊。

（六）其他經本署規定之文件。

十、分署受理訓練單位所送之計畫後，應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進

行審查，並於核定後公告，供在職勞工報名參訓。

訓練單位依核定之訓練課程，向報名之在職勞工收取訓練費

用後，因故未開班者，應將已收取之費用退還報名者。

十一、訓練單位應依核定之訓練計畫確實執行，並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、

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及作業手冊規定辦理。

十二、分署得派員實地訪查訓練執行情形。

十三、訓練單位應於訓練完成後，檢具學員名冊（除基本資料外，應含

學員個人銀行帳戶）、結訓證書或學分證明送分署審核後，憑以

撥付補助款項至參訓學員個人帳戶，或由訓練單位代轉發參訓學

員補助款項。

十四、參訓學員取得結訓證書或學分證明，且缺席時數未超過總訓練時

數五分之一，並依作業手冊規定填寫參訓學員意見調查表者，方

得申請訓練補助費。

十五、參訓學員應本於誠信原則申領本要點補助，對所提出文件、資料

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有不實者，應負相關責任。

參訓學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分署應不予核發補助；已核發

者，經撤銷或廢止後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：

（一）以偽造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。

（二）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。

（三）參訓期間實際到課情形與簽名內容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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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代他人或請他人代為簽名。

參訓學員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，應停止補助二年；有

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情形，應停止補助一年。

參訓學員受補助經費有結餘款者，應按補助比例繳回；有孳

息者，亦按補助比例核實繳回。

十六、訓練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分署應停止其辦理經核定且未開訓

之班次：

（一）未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、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或作業手

冊規定辦理。

（二）未符消防及建築安檢相關法令。

（三）未善盡學員資格查核或管理致有不實情事。

（四）未依核定之訓練計畫施訓，經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。

（五）超收或以其他名目增收任何費用。

（六）未代轉發訓練補助予學員。

（七）規避、妨礙或拒絕定期或不定期稽核。

（八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。

（九）招生廣告內容不實。

（十）未自行辦理核定之訓練班次或代其他單位辦理訓練課程。

（十一）以不實人頭虛列名額申辦。

（十二）未依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或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規定退

還學員繳交之訓練費用。

（十三）提供不實資料或偽造文書，或要求學員配合辦理不實資

料。

（十四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員於訓練期間發生傷病，且情節重大。

訓練單位有前項情形者，依下列各款規定期間，應停止其申

請及辦理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或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：

（一）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，且於分署轄區已無未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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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之班次可停止辦理：一年。

（二）有前項第五款至第九款情形之一：一年。

（三）有前項第十款至第十四款情形之一：二年。

十七、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分署應停止其辦理經核定且未開訓

之班次：

（一）以同一訓練計畫重複向分署及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。

（二）未留存訓練班次之支用單據並妥善保存十年，且遇有提前

銷毀或毀損、滅失等情事時，未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，函

報分署同意。

（三）訓練班次之經費支出未符合作業手冊所定訓練費用支用標

準，且未於訓練班次結束後三十日內主動將差額繳回分署。

（四）訓練班次之實際支出總額，與實際收取之訓練費用總額有

差額，且未於訓練班次結束後三十日內主動將差額繳回分

署。

訓練單位有前項各款情形者，分署應停止其二年內申請及辦

理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或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；有第三款或第四

款情形者，分署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訓練單位限期繳回差額。

分署必要時得派員抽查。

十八、本要點補助經費由就業保險基金或就業安定基金等相關預算項下

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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